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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应急〔2024〕2号 签发人：张军

关于普陀桃浦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“1·25”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的请示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：

2024 年 1月 25 日 11 时许，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在普陀区

红柳路 355 号西侧厂房内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）及《上海市实施

＜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＞的若干规定》（沪府规

〔2023〕5号）有关规定，区应急局会同区公安分局、区文旅局、

区总工会、桃浦镇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，

依法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。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询问有关

人员、查阅相关资料和综合分析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，

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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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事

故防范措施。

当否，请批复。

附件：普陀桃浦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“1·25”一般机械伤

害事故调查报告

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
2024 年 3月 25 日

联系人：方勇

联系电话：52564588*5920

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
附件

普陀桃浦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
“1·25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普陀区政府事故调查组

2024 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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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桃浦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
“1·25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1 月 25 日 11 时许，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在普陀区

红柳路 355 号西侧厂房内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）及《上海市

实施＜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＞的若干规定》（沪府

规〔2023〕5 号）有关规定，区应急局会同区公安分局、区文旅

局、区总工会、桃浦镇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

加，依法对事故开展全面调查。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询问

有关人员、查阅相关资料和综合分析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原

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对事故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以

及事故防范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“1·25”一般机械伤害

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规从事印刷经营活动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

落实，作业人员违规操作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上海晋沪印务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晋沪公司”）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54573111M，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奉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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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村镇钟家村 708 号 3 幢 312 室，法定代表人王光耀。晋沪公司

自 2021 年起，租赁红柳路 355 号西侧厂房从事印刷经营活动。

2.上海东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东奇公司”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5997070605，注册地址位于上海市金

山区漕泾镇亭卫公路 3688 号 3 幢 355 室，法定代表人贡粉兰。东

奇公司为事发厂房的出租方，该厂房由东奇公司在 2016 年搭建。

（二）合同签订情况

2023 年 12 月 1 日，东奇公司与晋沪公司签订了《房屋租赁

合同》，晋沪公司租赁红柳路 355 号西侧约 90 平米厂房。

2023 年 11 月 28 日，东奇公司与晋沪公司签订了《安全生产

管理协议》，东奇公司负责对出租厂房（附属场所）内的公共通

道、疏散通道等公共设施的管理，晋沪公司对承租区域或生产经

营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、承担责任，在生产经营中违

反协议有关规定，造成一切生产经营的安全事故或第三人员损害

的，负全部安全责任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晋沪公司除法定代表人王光耀外，仅有陈 X（死者）一名员

工，该公司未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从事印刷经营活动，未建立健

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未对从业人员开展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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